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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 月 30日的在读研究生，符合《复旦大学研究生学籍管

理实施细则》关于学习年限规定的，可以申请延长学习时

间至 2022 年 6月 30 日。 

预计毕业时间为 2021 年 10 月 30日的，应先申请延长

学习时间至 2022年 1月 30日，再申请延长学习时间至 2022

年 6 月 30日。 

2014 级博士研究生以及已累计申请延长学习时间满一

年半的硕士研究生，申请延长学习时间时须在《学籍变动

申请表》备注栏须手写注明：“本人已知晓《复旦大学研

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关于学习年限的相关规定，如不

能于 2022 年 6 月 30 日前毕业或结业，学校将对本人进行

退学处理。”，落款由本人签名并注明日期。 

拟申请延长学习时间的研究生，须于 2021 年 12 月 10

日前，在研究生学籍变动申请系统中提交申请，打印《学

籍变动申请表》并经导师和培养单位审核签字盖章，于 2021

年 12 月 30日 16:00 前提交学校。 

三、联系方式： 

提交结业申请和延长学习时间申请纸质材料请至： 

研究生院研究生服务中心（仅受理非上海医学院研究

生材料），邯郸路 220号第一教学院楼 1102 室； 

上海医学院研究生院培养办（仅受理上海医学院研究

生材料），东安路 131号治道楼 303 室。 




